
河 海 大 学 部 门 文 件

河海学工〔2020〕47 号

关于评定 2019-2020 学年优秀学生
奖学金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河海大学本科生奖学金及荣誉称号评选办法》（简称

《办法》）（河海校政〔2010〕88号）及相关实施细则要求，为

做好 2019-2020学年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工作，现将有关工作通知

如下：

一、政策宣传

请各学院继续认真组织学习《办法》，并在师生中做好宣传

工作，鼓励学生提高综合素质、开拓创新、发展特长、争先创优，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二、组织申报

广泛发动学生积极申报奖学金，充分发挥奖学金在推进学风

建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各学院要严格按照

《办法》规定，及时向全体学生公布奖学金评选细则及程序，并

认真动员、组织学生开展申报、审核工作。

三、评定程序

按照《办法》规定，优秀学生奖学金由各学院党委（总支）

牵头统一评定。学生处负责评定结果备案及接收学生申诉。各学

院要认真审核学生的申报材料，评选时做到“公平、公开、公正”。

各学院在指定时间内按评选要求完成审核、评定工作，并将

评定结果在全院范围内公示三天。公示无异议后，学院发文并将

名单和有关材料按要求报送学生工作处备案，并发放奖学金。

具体程序为：

1. 学生申报；

2. 班级组织推荐；

3. 各学院认真审核、综合考核、评定并公示；

4. 公示无异议后学院发文，并将评定结果报学生处备案；

5. 各学院发放奖学金。

各学院要认真对待学生关于奖学金评定方面的意见、建议或

申诉，认真做好解释协调工作。

四、名额分配

具体分配详见附件 1

五、日程安排

10 月 16 日下午 4:00前，西康路校区、江宁校区各学院将评

定结果纸质版交至江宁校区行政楼学生事务大厅 C201，2号窗口，



电子版发至 xsswglk@hhu.edu.cn；常州校区各学院将评定结果纸质

版交至常州校区学生工作办公室为学楼 D201，电子版发至

20061754@hhu.edu.cn。

六、材料要求

1. 学院要参照相应附件格式，做好统计汇总和姓名、学号核

对工作，经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签字、学院盖章后统一以学

院为单位报送。

2. 上报的材料包括：

（1）《关于报送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函》（格式见附

件 2）、《学院各年级评选情况汇总表》（附件 3）、《学院评选

情况统计表》（附件 4）、《学院学生获奖情况汇总表》（附件 5）、

《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分项汇总表》（附件 6）纸质版、电子版各

1份；

（2）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公示材料。

七、其它事宜

1. 参评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学生除应符合《办法》中的评选要

求以外，第二课堂成绩单须阶段性合格。

2. 有关校级学生组织社会工作奖学金的评选工作由学生处、

团委进行推荐，由学生处统一将推荐名单反馈至各院。学院统一

组织审核通过后，校级学生组织社会工作奖学金获奖学生由学院

统一公示报送，金额也由学生所在学院统一发放。（特别注意：

校级学生组织社会工作奖学金获奖学生不占用学院指标和划拨的

奖学金额度）有关校级学生组织社会工作奖学金申请统一使用附

件 7表格。

3. 2019级学生学业进步奖学金以大一学年第二学期绩点或排



名对比第一学期绩点或排名达到评选条件即可参评。17、18级学

生按学年绩点或排名评选。

4. 科技创新奖学金或艺术体育优秀奖学金获奖人数不足额

者，学院可在不突破奖学金总额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其他奖学金

评选人数，但不能降低相应奖学金的评选要求，也不能增减奖励

金额。

5. 2019级转专业同学的奖学金的评定工作在原学院进行。

6. 各院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同学优秀学生奖学金（包括学业

优秀奖学金、学业进步奖学金、精神文明奖学金、科技创新奖学

金、社会工作奖学金、艺术体育奖学金）的评选比例分别为不超

过各院新疆、西藏学生总数的 20%、10%、10%、5%、5%、5%

（各院具体名额见附件 1）。

7. 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学生在申报奖学金须达到以下条件：

（1）学习成绩绩点必须达到 2.5；

（2）评选学年无违纪处分。

8. 10月 10 日下午 4:00前，西康路校区、江宁校区校级学生

组织将社会工作奖学金候选人推荐汇总表（附件 6）发至

xsswglk@hhu.edu.cn，常州校区校级学生组织将社会工作奖学金候

选人推荐汇总表（附件 6）发至 20061754@hhu.edu.cn，逾期视为

放弃。

附件：

1. 2019-2020学年优秀学生奖学金额度分配明细表

2.关于报送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函（示例）

3.学院各年级评选情况汇总表



4.学院评选情况统计表

5.学院学生获奖情况汇总表

6.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分项汇总表

7.校级学生组织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申报表

8.校级学生组织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候选人推荐汇总表

学生工作处

2020年 9月 28日



附件 1

2019-2020 学年优秀学生奖学金额度分配明细表
（注：1大禹学院奖学金单独计算；2、以上学生数据由学院提供，经教务处核对后确认。3、分配金额不含校级学生组织学生社会工作奖学金。）

序号 学院

人数 合计

分配金额

(元)2017 级 2018 级 2019 级

三个年级中含

新疆、西藏少数

民族学生总数

人数

1 水文水资源学院 360 337 346 74 1043 375480

2 水利水电学院 154 171 150 21 475 171000

3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150 194 189 0 533 191880

4 土木与交通学院 227 224 243 4 694 249840

5 环境学院 320 306 297 34 923 332280

6 能源与电气学院 435 416 406 36 1257 452520

7
信息学部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404 427 402 25 1233 443880

8 物联网工程学院 536 525 448 0 1509 543240

9 力学与材料学院 148 167 192 2 507 182520

10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70 156 193 29 519 186840

11 农业科学与工程学院 89 77 111 28 277 99720

12 机电工程学院 443 434 451 0 1328 478080

13 海洋学院 69 68 97 0 234 84240



14 理学院 150 154 183 0 487 175320

15
商学院

江宁校区 425 437 395 33 1257 452520

16 常州校区 352 336 323 0 1011 363960

17 公共管理学院 196 200 224 11 620 223200

18 法学院 96 85 72 2 253 91080

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 30 37 2 97 34920

20 外国语学院 152 120 132 0 404 145440

21 大禹学院 116 120 135 0 371 267120



附件 2

关于报送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函(示例)

学生工作处：

根据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要求，我院动员学生进行了申报。

经学院审核考评和全院公示，现将评选材料，包括：《学院各年

级评选情况汇总表》、《学院评选情况统计表》、《获奖情况汇

总表》、《优秀学生奖学金分项汇总表》上报，请予审核。

评选结果经 2020 年 x 月 x 日至 x 日期间在全院公示，无任何

异议。

学院分管领导签字：

(学院盖章)

报送时间：



附件 3

学院各年级评选情况汇总表(excel 表格)

学院（盖章）： 学院分管领导签字：

奖项 年级 各年级总人数 获奖总人数 各年级获奖人数

学业优秀奖学金

2017 级

2018 级

2019 级

学业进步奖学金

2017 级

2018 级

2019 级

精神文明奖学金

2017 级

2018 级

2019 级

科技创新奖学金

2017 级

2018 级

2019 级

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

（含校级社会工作）

2017 级

2018 级

2019 级

艺术体育优秀奖学金

2017 级

2018 级

2019 级

总计



附件 4

学院评选情况统计表(excel 表格)

学院（盖章）： 学院分管领导签字：

学院

人数统计 金额统计

备注
学业优秀

奖学金获奖

人数

学业进步

奖学金获

奖人数

精神文明

奖学金获

奖人数

科技创新

奖学金获

奖人数

社会工作奖学金

获奖人数
艺术体育

奖学金获

奖人数

学校分配金额

学院自用金额

（不包含校级

社会工作奖学

金）

校级社会工作

奖学金金额

学校实拨金额

（学院自用金

额+校级社会工

作奖学金金额）院级评定

人数

校级评定

人数

注：统计表中获奖人数请与附件 3相关人数保持一致



附件 5

学院学生获奖情况汇总表(excel 表格)

学院（盖章）： 学院分管领导签字：

序号 专业 学号 姓名 获奖奖项 金额 备注

备注：学业优秀奖学金代号为 1，精神文明奖学金代号为 2，科技创新奖学金代号为 3，社会工

作优秀奖学金代号为 4，艺术体育优秀奖学金代号为 5，学业进步奖学金代号为 6。如某学生同时获

学业优秀奖学金，精神文明奖学金和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其姓名仅填写一次，“获奖奖项”栏中

注明为“1＋2＋4”，“金额”栏填写各项奖学金金额之总和。



附件 6

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分项汇总表（word 表格）

学业优秀奖学金（ 院 人）

张三 1701010003 李四 1701010004 王二 1701010002 赵文 1701010001 周武 1701010005

学业进步奖学金（ 院 人）

张三 1701010003 李四 1701010004 王二 1701010002 赵文 1701010001 周武 1701010005

精神文明奖学金（ 院 人）

张三 1701010003 李四 1701010004 王二 1701010002 赵文 1701010001 周武 1701010005



科技创新奖学金（ 院 人）

张三 1701010003 李四 1701010004 王二 1701010002 赵文 1701010001 周武 1701010005

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 院 人）

张三 1701010003 李四 1701010004 王二 1701010002 赵文 1701010001 周武 1701010005

艺术体育优秀奖学金（ 院 人）

张三 1701010003 李四 1701010004 王二 1701010002 赵文 1701010001 周武 1701010005

注:1.以上各分项表人数统计包括新疆、西藏获奖同学

2.此表格人数请与附件 3及附件 4人数对应。

分管领导签字：

学 院 盖 章：



附件 7

校级学生组织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申报表

姓名 专业 学号

年级
政治

面貌
性别 民族

籍贯 职务 绩点
是否

受过处分

参加社

会工作

情况

有关部

门推荐

意见 负责人签名： ( 盖 章 )

年 月 日

学院

意见
负责人签名： (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 8

校级学生组织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候选人

推荐汇总表(excel 表格)

负责人签字：

序号 学院 学号 姓名 绩点 校级学生组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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